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 

 

 

  

 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財政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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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

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

关于广州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

粤财税〔 2022〕 38 号

广州市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，南沙区财政局、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

局：

现将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广州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 2022〕 40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工作协同配合。广州市和南沙区财税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，强化责任担当，

加强与行业行政主管机关的协同，建立联合工作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合力推动

广州南沙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落实。

二、细化政策落实措施。加强具体政策落实措施研究，制定主营业务和实质性运营界定

的实施办法，制定申报指南和工作指引，制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方案，加强业务培训，确保企

业及时享受政策优惠。税务部门要强化纳税辅导，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满意度。

三、加强风险防范管理。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或预案，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管理，严格按照

优惠目录执行政策，加强对实质性运营企业规范管理，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工作机制，对

违法违规、虚假申报等行为严肃查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政策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本级

无法处置的要及时向上级报告。

四、及时进行总结评估。及时总结评估政策实施情况，于每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

束后， 30 个工作日内向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书面报送政策运行及评估情况报告。

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

2022 年 10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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